演出设备租赁协议书

　　

　　承租方:     (以下简称甲方) 

　　租赁方: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 

　　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乙方受甲方委托，提供各项服务事宜如下: 

　　一、租赁设备: 

　　见附表 

　　(如所需设备较多，乙方所列设备清单为合同的有效附件)。电源、场地等请甲方准备。 

　　二、租用时间:自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止。 

　　三、租用地点: 乙方按甲方的要求于 年 月 日 时，将上述设备由甲方派车拉到指定的地点 ，并协助乙方在安装调试完毕后，甲方投入使用。在甲方使用设备过程中，根据甲方要求，乙方可增派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。 

　　四、设备租金及相关费用和预付款 

　　1、设备租赁费不包含人员服务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拆装搬运费、材料费。 

　　2、此次租赁设备费用为: 元，耗材费: ，运输费用为: 元， 

　　其他费用   元，共计   元。 

　　3、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，甲方以现金(不含税)向乙方支付除材料费的总费用    ,作为订金，即为 元，耗材费 元提前付清。 

　　4、甲方在设备使用完毕当日，一次性向乙方付清其余费用共计: 费用最后一次拨付 元。 

　　五、责任、违约条款: 

　　1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后，如甲方退订，乙方扣留预付款的   %，作为甲方违约金。 

　　2、如遇甲方人为原因使活动不能举行或中途中断,甲方仍需向乙方支付全额租赁费用。 

　　3、如演出进程中因停电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(指户外活动期间下雨，大风，地震等自然因素)导致活动不能进行且设备延时拆除的,乙方无责，但租赁费仍按延长天数加收。 

　　4、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协议内容中的各项专业演出设备，保证活动过程顺畅、效果理想。 

　　5、设备的保管和使用由甲方负责，如因甲方管理疏忽造成某些设备损坏、丢失等情况，甲方需照价赔偿给乙方。 

　　6、乙方按协议要求派技术人员 名提前 天到甲方指定地点安装调试，吃住费用由甲方承担。 

　　7、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需另拟书面协议或依有关法规办理。

　　8、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　　9、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　　　　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　　　　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　　　　甲方地址：

　　　　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　　　　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　　　　乙方地址：

　　　　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　　　　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　　　　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　　　　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　　10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，即时生效。 

　　　　特别说明: 

　　（1）有线话筒、无线话筒(包括手持式、头戴式、领夹式)，甲方在使用期间需轻拿轻放，爱护使用，不得用力拍打话筒音头或大力对话筒喊叫或者对着话筒吹气，不得拉扯头戴或领夹话筒与发射机之间的连线，使用者必须关掉手机，使用过程中如甲方人员有上述行为，乙方有权利停止该设备的使用。 

　　（2）因甲方人员的上述行为造成话筒等相关设备损坏，(话筒受损是指:话筒摔落在地的，使话筒外观和内部受损的，饮料饭菜弄脏的情况出现)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负责人照市价赔偿器材。 

　　（3）在租赁的使用过程当中，甲方务必爱护设备，小心使用，切勿野蛮操作，粗鲁对待;更不可私自拆卸。 

　　（4）在演出过程中，由于甲方没有足够的人力、警力保护演出现场造成的设备丢失、损坏、线路踩断或者短路起火、伤及人身安全、演出终止等重大事故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　　

　　承租方:                租赁方: 

　　

